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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獎勵要點 

111 年 09 月 22 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 

111 年 11 月 24 日科會科第 1110069740 號函備查 

113 年 05 月 23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獎勵具有研

究潛力之優秀博士生，支持其安心、專心從事研究工作，特依「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

金試辦方案」與「國科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方案」，訂定「長庚大

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領域獎勵名額分配原則 

分國科會甄選、國科會核配兩類： 

(一)國科會甄選（113 學年起適用）：由申請人自行完成線上送件，經

國科會就學術專業進行審查並擇優獎勵。 

(二)國科會核配：每學年核配名額悉依國科會核算名額辦理。本校各學

院博士班獎勵名額分配原則，以近三學年度各學院博士班新生註

冊人數占總博士班新生註冊人數比例分配。另基於領域平衡考量，

管理學院博士班新生註冊人數以加權 150%計算。 

三、獎勵金額 

(一)112 學年度（含）前入學之受獎生：獎勵金額由國科會與本校共同

負擔，獎勵對象於博士班第一年及第二年就讀期間由國科會每月

獎勵三萬元，本校獎勵一萬元；第三年及第四年就讀期間，由國科

會每月獎勵二萬元，本校獎勵二萬元。 

(二)113 學年度起入學之受獎生：獎勵對象於博士班第一年至第三年就

讀期間由國科會每月獎勵四萬元（期間為自入學當年度九月一日

起至第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辦理提前入學者，自入學當年度二

月一日起至第三年一月底止；備取遞補者獎勵該缺額尚未領取之

月份）；第四年就讀期間，由本校每月獎勵四萬元。於四年內畢業

者，獎勵至畢業當月止。 

(三)為鼓勵由國科會甄選受獎生選擇本校攻讀博士學位，每學期完成

註冊且完成該學期者，可獲得註冊獎助金六萬元，獎勵期間自博

士班一年級起至博士班四年級止；於四年內畢業者，獎勵至畢業

當學期。 

(四)本校獎勵金額須為國科會各項補助經費以外之經費，且不以任何

形式轉嫁於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教職人員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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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勵資格 

為本校當學年度招收之博士班一年級新生（不含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

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或以在職生身分報考者）、外國新生（不含大陸地

區、香港及澳門學生），且未領取同屬政府部門獎學金性質經費或優於

本要點之獎助學金者，一次補助四年。 

五、評選及審查機制 

(一) 國科會甄選：依國科會公告期程由申請人自行於國科會網頁完成

線上送件，經國科會審查擇優錄取受獎生。 

(二) 國科會核配： 

1.由各學院設置「評選標準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會負責受獎生之評選。由院長或院長指定人員擔任召

集人，召集人及院內各博士班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得視

需要由院長遴選二至四人組成，並依各學院訂定之評選標準及

審查機制辦理獎勵資格評選。 

2.審查委員會依每學年度補助人數擇優錄取受獎之正、備取生，

正取生未依公告期限前完成註冊者視同放棄，由備取生遞補之。 

六、獎勵對象定期評量機制 

續獎評量依各學院審查委員會訂定之審查機制辦理，如受獎生不符合以

下規定，將取消續獎資格。 

(一)每年暑假繳交書面成果報告（佔 30 分）、口頭報告（佔 40分）。 

(二)指導教授評量（佔 30分）。 

(三)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分以上。 

(四)每年至少參加一次校內外學術相關活動。 

(五)每年至少參與一次協助教學相關活動。教學相關活動非限擔任教

學助理。 

七、取消受獎資格 

受獎生於獎勵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受獎資格，自次月起不再核

給獎學金： 

(一)於獎助期間取消博士生身份者。 

(二)於就讀期間辦理休學或退學。 

(三)未通過學院定期審查之規定。 

(四)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者，但擔任本校兼任研究助理人員者，

不在此限。 

(五)發表國內外期刊論文或報告，經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 

(六)違反校內章則，遭記大過以上處分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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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之受獎缺額得由所屬院備取生遞補，如已無備取生則依第二點分

配原則進行遞補，獎勵期間以該缺額尚未領取之學期為限；甄選之受

獎缺額無遞補機制。 

八、獎勵成果效益追蹤機制 

(一)各博士班應依第五點規定定期評量追蹤受獎生在校期間之學業研

究表現，並辦理畢業 3年內之流向追蹤，追蹤項目應含職涯發展

及論文期刊等。 

(二)各學院審查委員會負責追蹤所屬受獎學生之後續評量。 

(三)持續追蹤各學院博士班註冊率，以瞭解獎勵成果效益。 

九、附則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施行與修正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